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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12 月 12 日 

会议团队合同 

公司：  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 陈玉妹 

手机：   13560018670 

邮箱：   chenyumei@cct.cn 

地址： 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 313 路富康来国际大厦五楼 

 

关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-16 日贵公司的用房、会议及用餐情况： 

我们很高兴得知贵公司选择昆明君乐酒店作为今年 12 月份贵公司的会议及用房的场所。 

针对您的具体要求，我们拟定协议如下： 

 

客房要求及价格： 

 

房间安排： 

 

入住日期 房间类型 
预计 

房间数 

保证 

房间数 
房价(人民币) 

12 月 15 日 高级大床房 5 5 RMB500 元/间/晚（含一份早餐） 

总用房间夜数 5 

预计房间费用约 RMB2,000 元(其中一间房客人自付前台) 

 

* 以上房价均含 15%服务费，无佣金, 房间内可提供上网服务。 

 

* 住店客人可使用健身房及桑拿。 

 

* 房费与会议费公司支付。房间全关全撤。不收取客人杂费押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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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客房 

增加客房数量需视酒店可提供房间数量及房型而定。 

 

提前抵达和延期 

团体价格在抵达日以前和退房日以后视酒店房况共可以延续三天。 

 

入住/离店时间 

入住时间为下午 2点，我们将尽量使早到店客人及时入住。如果您希望保证所有 

的客房在客人抵达之时都已准备好，我们建议您将前一天的房间也预订下来，房价以我们协议价

为准。 

 

离店时间为中午 14点，我们将视当天住房情况依客房出租情况尽量满足您的要求。如延迟至晚

18 时，每间将收取协议房价的 50%，如超过晚 18时，每间收取协议房价的 100%费用。 

 

会议安排： 

日  期 内  容 时  间 地  点 保证人数 预计人数 
价  格 

(人民币) 

12 月 15 日 

会 议 12:00-18:00 二楼翠竹轩 30  30 
4750 元/半天（含

投影） 

茶歇 15:00-15:30 二楼翠竹轩 20 20 50 元/位 

晚餐 18:30-20:00 二楼芙蓉轩 30 30 
1850 元/桌(每桌

配 50元的软饮) 

预计费用 
RMB11,300 元 

会场摆设: 

-  会议室摆放 30 人课桌。 

-  会议室内提供 WIFI 使用。 

-  会议室提供摆放纸、笔、本地矿泉水和薄荷糖。 

-  酒店可制作三块会议指示牌。（指示牌内容请于会议举行 48 小时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我们。） 

- 酒店可提供 2支无线麦克风、1个鹅颈麦，音响设备及音响线 1个立式讲台。 

- 横幅可自带，酒店横幅制作为 300 元/条。如需酒店制作请提前 3 天提供横幅制作内容。 

- 如需制作桌参会人员台卡，酒店可提供 10 个，多出部分按 RMB5 元/张收费。 

-  出于卫生安全方面和酒店形象考虑，酒店不允许贵方工作人员及客人在酒店内任何区域食用非酒店

生产之食(饮) 品，（合同中已约定的内容除外) ，一经发现，我方将坚决制止，由此所产生的一

切后果，由贵公司负责。 

 

取消政策 

如果该预订完全取消，需收取以下费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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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取消 

预计到达前期间    取消费用 

提前 2天    合同中房间及餐饮总收入的 100% 

提前 4天   合同中房间及餐饮总收入的 80% 

 

付款 

- 此次会议用餐和会场项目的总费用约为 RMB13,300 元（约合人民币壹万叁仟陆佰伍拾元整）。 
- 请贵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以前以汇款形式支付总费用的 80%，约 RMB10,600 元（约合人民
币壹万零陆佰元整），会议结束当天结清所有费用。 
- 现提供我店详细资料以方便用银行汇票或电传方式付款。 

账户名称 : 昆明君乐酒店有限公司 

银行名称 : 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营业部 

银行地址 : 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白塔路 397 号 

账号 : 人民币 5310 7805 2010 123 501 306 

不遵从情况 

如果所要求的定金款额未在指定日期内收到，我们很遗憾将会取消该团体的预定，在此之前，店

方会发出事前通知予贵公司，只有在收到款额并且有空房间时预订才可以恢复。 

损坏 

贵公司在宴会期间如对店方财产有所损坏，我们将向贵公司收取修理/更换费用。 

不可抗拒因素  

酒店将不承担因地震、战争、宗教、政府行为以及其它不可抗拒的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所造成的

责任。 

希望您对上述细节安排满意。目前，您的会议仍处于暂订状态，如果您同意本合同中的条款，敬

请您于2017年12月 12日前签署本合同并回传给酒店，同时缴纳相关定金。我们将在收到您签署及加

盖公章的合同及定金后为您正式预留场地。在此期间如您有任何问题，请随时与销售部李林鑫联系 

电话:（86 871）65386688-3313 

传真:（86 871）65378717 

邮箱: rena.liu@parkhotelgroup.com 
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再次感谢您的合作！昆明君乐酒店正期待着您的客人早日到来！ 

 

昆明君樂酒店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：刘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玉妹 

职位：助理销售总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位：  

日期：2017/12/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
